附件2
 
浙江省自然科学研究系列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学时登记细则（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推进自然科学研究（以下简称“自然科研”）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管理工作，根据《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省政府令第157号），以及《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管理办法（试行）》（浙人社发〔2016〕63号），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自然科研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内容包括专业科目、行业公需科目和一般公需科目。
专业科目内容主要包括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科技咨询与科技推广等相关的学科知识。
行业公需科目由自然科研系列主管部门会同人力社保部门明确学习课件，内容主要包括自然科研工作领域的职业道德、法律法规、发展规划等。
一般公需科目由人力社保部门明确学习课件，学习内容主要包括专业技术人员普遍掌握的政治法律、规划政策、职业素养、科技创新等。
第三条  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辖区自然科研专业科目和行业公需科目继续教育以及学时登记服务管理工作，并接受各级人力社保部门的综合管理。一般公需科目继续教育按各级人力社保部门规定实施。
第四条  自然科研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每年度应达到90学时，其中行业公需和一般公需科目总计不少于18学时，专业科目不少于60学时。
第五条  行业公需科目和一般公需科目可通过“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登记管理系统”或各地相应的学时登记管理系统开展在线学习。
第六条  接受专业科目继续教育途径和学时登记，按下列规定进行：
A类专业科目继续教育，每个途径最多可认定36个学时。
1. 参加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科技类高级研修项目，按实际授课时间，每天可认定8个学时。
1. 参加与专业技术工作相关的培训进修、专题讲座、学术研讨活动，按实际授课时间每天最高可认定登记8个学时；培训地点在国（境）外的，每天最高可认定登记12个学时。
1. 参加经组织批准的科技特派员、科技副总，或与专业技术工作相关的各类对口支援、服务基层、服务企业等工作，每天可认定登记8个学时。
B类专业科目继续教育，每个途径最多可认定30个学时。
1. 主持专业技术工作相关的科技计划项目，每项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县处级等纵向项目可分别认定登记30个、25个、20个、10个学时，主持横向科技项目认定登记10个学时；其他排名按50%计算学时。项目在完成后认定学时。
1. 主持专业技术工作相关的软课题研究、规划制定，每项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县处级等纵向课题可分别认定登记25个、20个、15个、10个学时，其他排名按50%计算学时。课题研究、规划制定在完成后认定学时。
1.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SCI、EI等国外核心期刊或以第一作者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译文），每篇认定登记20个学时；其他排名按50%计算学时。
1. 作为主编正式出版著作（译作），每万字著作（译作）认定登记10个学时；其他排名按50%计算学时。
1. 获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排名第1的每项可分别认定登记20个、5个学时。
1. 主持标准制定的，每项国家、行业、地方、团体等级标准可分别认定登记30个、25个、20个、15个学时，其他排名按50%计算学时。
1. 获得国家级、省级、计划单列市级科技奖励，排名前3的可分别认定登记30个、25个、20个学时，其他排名按50%计算学时。
1. 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领导人批示，排名前3的可分别认定登记30个、20个、10个学时，其他排名按50%计算学时。
1. 获得省部级、市厅级单位采纳，排名前3的可分别认定登记10个、5个学时，其他排名按50%计算学时。
1. 参加专业技术工作相关的在职学历（学位）教育，获得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可认定登记30个学时。
第七条  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情况，均应根据人事隶属关系，按照本学时登记细则在相应的学时登记管理系统进行如实登记。学分申报须在项目结束后60天之内完成，12月份的学分申报截止日期为12月30日。（此处参照杭州市的相关文件）省属单位人员在“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登记管理系统”进行登记。
第八条  继续教育学时要求作为自然科研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的必备条件，专业技术人员在申报自然科研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时，可从相应的学时登记管理系统打印提交继续教育学时登记情况表及相关证明材料。
第九条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数量未达到要求的，或在学时登记中弄虚作假的，取消其职称申报资格。
第十条  本细则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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